
◇国◇民◇待◇遇
就是取消涉外税收优惠吗?

●潘贤掌

　　一、正确理解税收的国民待遇

原则

国民待遇 ( Na tiona l Tr eat-

ment)最初是 18、 19世纪欧美各国

为了适应其向全球发展的需要 ,而

在同外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的一

个条款 ,并在国内法上做出规定加

以确认和保护。后来 ,随着世界各

国相互之间经济的进一步往来 ,国

民待遇交往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交

往中的一个惯例。国民待遇依其适

用的范围和对象可分为两种: 一种

是以 “物” 为对象的国民待遇 , 如

关贸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就是如

此。另一种是以 “人”作为对象的 ,

国际经济法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就

是如此。在国际经济法中 ,国民待

遇原则是指在缔约国间相互保证

给予另一方的自然人、法人和商船

在本国境内享有与本国自然人、法

人和商船同等的待遇。

国民待遇原则体现在税收上 ,

就是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 ,反映着

税收的公平税负。与国民待遇原则

一样 ,税收国民待遇原则也分为二

种: 一种是以 “产品 (含劳务 , 下

同 )”为对象的税收国民待遇 ,是指

一缔约国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

国领土时 ,不应对其征收高于国内

同类商品的国内税。也就是说 , 除

征收关税之外 ,其它一切税费都应

是一致的 ,不得对进口产品实行税

收歧视待遇。这主要是针对从外国

进口商品而征收的国内税 ,而不涉

及进口关税和外国直接投资 ,其目

的在于给予进口产品以国民待遇 ,

可以防止由于国内行政和立法措

施而造成的保护主义。另一种是以

“人”为对象的税收国民待遇 ,它指

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

的税收负担 , 在相同情况下 , 应与

所在国的国民所承受的税收负担

相同 ,即一国政府在税收上给予本

国境内的外国人与本国人同等的

待遇 , 以避免税收歧视。这是对人

而言的 , 主要指所得和财产的课

税 ,当然同时也应包括对外国直接

投资所得课征的流转税。目前 , 我

们讲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 ,其适用

范围和对象应既有 “人” , 也有

“物” ,是一种广义的税收国民待遇

原则 , 国民应同时包含着自然人、

法人、 产品 (含劳务 ) 等。

正确理解税收国民待遇原则

还应注意它与税收非歧视原则

( NDT )、 最惠国待遇 ( M FN )三者

之间的关系。无歧视原则是指缔约

国双方在实施某种限制或禁止措

施时 ,不要对缔约国对方实施歧视

待遇 ,体现了各国经济交往中平等

的原则。无歧视待遇原则在关贸总

协定中是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

国民待遇原则来实现的 ,国民待遇

原则是无歧视待遇原则的一个方

面。税收无歧视待遇原则除了指缔

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

担的税收应与缔约国另一方国民

在相同情况下负担的税收相同 (国

民待遇 )外 , 还要求和缔约国另一

方的任何其它缔约国 (即任何第三

国 )国民在相同条件下负担的税收

相同 (最惠国待遇 )。而国民待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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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最惠国待遇的区别在于: 最惠

国处理的是两种以上外国进口产

品之间的关系 ,国民待遇面对的却

是进口外国产品与原产本国产品

之间的关系问题。最惠国待遇主张

在入境和清关过程中要对外国产

品一视同仁 ,而国民待遇原则要求

在外国产品经清关后 ,应与本国产

品同等对待。显然 , 没有前者 , 国

际贸易的平等原则就缺乏必要前

提 ; 而没有后者 , 则缺乏实际保证

和实施条件。

二、税收国民待遇原则与涉外

税收优惠

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一

提出来 ,就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界

的高度重视。我国经济正在越来越

深入地融汇于整个世界经济一体

化的大潮中 ,为了便于与世界各国

经济进一步的交流 ,自然要遵循税

收的国际惯例 ,对国外产品和投资

实行国民待遇。随着我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步伐的加快 ,作为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规则 ,也要

求我国在税收政策上贯彻国民待

遇原则 ,享受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

和权利。当前 , 在我国贯彻税收国

民待遇原则时 ,要正确处理好它与

涉外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一些同

志认为 ,对国外产品和外资企业实

行国民待遇 ,就是要把国外产品和

外资企业与国内产品和国内企业

完全无差别地同等看待。据此 ,他

们认为 ,我国经济特区及其他地区

对外资给予优惠待遇是不妥当的 ,

应该赶快取消。同时 ,也取消其他

的一些涉外税收优惠。

实际上 ,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

核心内容是缔约国一方对缔约国

另一方产品的进入和国民的投资

不实行税收歧视 ,当缔约国一方对

另一方产品的进入和国民的投资

实行与本国的产品和国民的投资

完全相同的税收政策时 ,显然是非

税收歧视 ,符合税收的国民待遇原

则。当缔约国一方基于加快本国经

济发展等目的而对缔约国另一方

的产品和国民的投资采取比本国

产品和国民的投资更为优惠的税

收政策时 ,显然并不违背税收非歧

视原则 ,不是不符合税收的国民待

遇原则 ,而是税收 “超”国民待遇。

所以 ,对外国产品和外资投资实行

税收优惠 ,不能被认为是违背税收

国民待遇原则。至于缔约国一方是

否对另一方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以

及优惠的多与少 ,完全是该国的主

权 ,是该国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来决定和调整的。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加快本国经

济的发展 ,都对外资给予本国企业

所无法得到的优惠待遇。一些发达

国家为了加快其落后地区的发展 ,

也采用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国内

外资金到其不发达地区投资 ,如美

国的投资移民制度和创办世界上

数量最多的各类经济特区就是典

型的例子。此外 , 为了鼓励国内外

资金到美国不发达地区投资 ,美国

联邦、州和县市等各级政府对投资

企业采取专项拨款资助、减免所得

税、 房地产税、 退还销售税和公司

税、降低或代付电费等种种优惠措

施。又如 ,德国为了吸引外商投资 ,

东部地区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优先

获得厂地、 地价优惠 , 可按投资额

23%的比率获得现金补助 ;对增值

税优先退税 ; 生产设备加速折旧 ;

可获得低息并由政府承担风险的

融资贷款等。这些待遇比我国经济

特区给予外资的优惠有过之而无

不及。因此 , 一些同志认为实行税

收国民待遇就要把取消各种类型

的税收优惠 ,显然是对税收国民待

遇原则的误解 , 从而也是错误的。

三、我国仍应继续实行涉外税

收优惠

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要求 ,

我国已经把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

实行国民待遇问题提上了议事日

程 , 并采取一些措施。但为了扩大

开放 , 更多地吸引外资 , 我国在目

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 ,对外资只能

优惠性地实行税收国民待遇。据世

界银行测算 , 1995年至 2004年 ,

我国仅公共设施建设就需要投资

7440亿美元。 这样巨大的资金需

求 , 不扩大利用外资是无法满足

的。这就要求我们从各方面入手增

强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而对外资

实行优惠性的税收国民待遇就是

一个重要的举措。对那些不引进外

资就难以解决的经济结构 “瓶颈”

性项目 , 不仅不能取消优惠 , 而且

要提高优惠程度 ,对那些落后地区

(如广大西部地区 ) ,建议再设立几

个经济特区 ,以更大力度吸引外资

参与 “瓶颈” 产业和落后地区的开

发和建设。当然 , 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的不同阶段对涉外税收优惠进

行调整也是必要的 , 就目前来说 ,

应取消一些不合理和过时的涉外

税收优惠 ,真正把优惠性的税收国

民待遇原则体现在国家地域发展

政策和产业政策上。而要彻底取消

对外资的各种优惠 ,实行完全的税

收国民待遇 ,只有等到我国投资市

场和投资环境本身无需借助任何

税收优惠措施也能大规模地吸引

外资的时候。 以税收国民待遇为

由 , 过早地取消对外资的优惠待

遇 ,不符合我国目前急需大规模地

吸引外资的实际。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财政科学研

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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